
附件2：合同主要文本：

通勤车服务合同

甲方：宜昌长江大桥建设营运集团有限公司
乙方：

根据甲方工作需要，乙方为甲方提供通勤车辆和驾驶员接送一线职工上下班服务，依据《合同法》有关规定，为明确双方权利和义务，甲乙双方经协商一致签订《通勤车服务合同》以资共同遵守。

一、通勤车线路及时间

服务时间:每日倒班职工上、下班各三趟，其中早班：22:00—次日02:00、中班07:00—11:00、晚班:14:00—18:00。

服务线路:中晚班线路以夷陵广场周边为起点，沿夷陵大道主干线按站点停靠至高速路桥分公司（地址：猇亭大道8号）；早班西至西坝北至恒信公园小区东至猇亭区盛世天下小区范围内，根据乘车职工实际情况进行线路微调；同时负责南北收费站人员接送。
二、服务内容及要求

（一）乙方为甲方提供接送一线职工上下班通勤车运输服务，通勤车辆及驾驶员由乙方提供。乙方按甲方要求在规定的时间和地点接送职工上下班。

（二）通勤车辆要求：提供的车辆必须符合市内包车的安全、卫生和准运要求，需经有关部门检验合格的车辆，各种手续合法完整，车辆性能良好。乙方除为所提供的通勤车辆投保交强险、三责险、附加险外，必须投保承运人险且每座投保额不得低于80万元。乙方未经甲方同意不得变更上述要求。乙方提供的车辆若不能满足本合同要求，甲方有权要求乙方更换车辆。

（三）驾驶员要求：乙方提供的通勤车驾驶员，必须持有A1驾驶证照。乙方驾驶员必须负责甲方职工上下班乘车安全。乙方驾驶员在为甲方服务过程中若发生伤亡事故，甲方一概不负法律责任和任何连带责任。乙方所提供的驾驶员与甲方不存在任何劳动合同关系，甲方只支付乙方运输服务费用。若乙方提供的驾驶员不能满足甲方要求，甲方有权要求乙方更换驾驶员。

（四）乙方提供的通勤车辆在日常保养、维修或其他临时不能正常运行的情况下，乙方自行安排车辆顶替，顶替车辆也必须符合上述“通勤车辆要求”，保证甲方职工正常上下班。

（五）疫情防控期间，乙方自觉落实疫情防控措施，驾驶员上车必须佩戴口罩和进行体温检测，每趟次做到接送人员一次消毒一次（内外），并如实记录测温和消毒情况。

二、服务期限

服务期限定为：自                止,期限1年。

服务费用及付款方式

（一）乙方为甲方提供通勤车辆和驾驶员服务，甲方  元/天/台(每天按规定路线往返3趟，过桥3趟)，以实际出勤天数支付运输服务费用给乙方。乙方应在每月30日以前向甲方提供正规运输服务发票和通行费发票，甲方应当在次月5日前将本月运输服务费用支付给乙方，遇休息、节假日顺延。

（二）为确保甲方职工上下班乘车安全，经协商乙方在为甲方提供运输服务前，应向甲方交纳5000元安全保证金。

五、甲方权利和义务

（一）甲方应按约向乙方支付运输服务费，如遇事情耽搁，应事先征得乙方同意后方可延期支付。甲方不能按约支付，经协商，双方仍不能达成一致时，乙方有权无条件单方终止本合同且不免除此前应付费用。
（二）甲方乘员人数符合车载人数，协助乙方驾驶员共同做好安全行车和服务工作。
（三）甲方应给乙方提供明确的行车线路和停靠地点及时间，组织好职工按约定时间与地点上、下车。如因实际需要，对通勤车辆的班次、时间进行调整时，应当提前一天通知乙方。
（四）甲方应加强对乘车职工的教育，爱护车辆设施，保持车内卫生，遵守交通法规，车上严禁吸烟，不乱扔杂物，故意损坏设施照价赔偿，文明有序乘车。
（五）甲方有权拒绝租挂靠乙方运营和不符合安全要求的车辆，有权查验乙方的运营手续(含保险、证照)，有权对不称职或违反甲方规章制度的乙方驾驶员进行教育、批评，并有权向乙方提出更换。甲方一旦发现挂靠和不符合客运安全要求的车辆，有权要求乙方进行纠正、整改。经整改后仍不符合客运安全要求，甲方有权无条件单方终止本合同，由此产生或引发的纠纷、矛盾、经济损失、法律责任一律由乙方承担。
（六）疫情防控期间，甲方应按防控工作要求执行相关措施，所有乘车人员上车必须佩戴口罩，测量体温，并做好登记。

六、乙方权利和义务

（一）乙方应按照本合同第一条要求提供通勤车辆和驾驶员，乙方应向甲方提供车辆合格证、车辆行驶证、以及各种投保保单以及驾驶员驾驶证等相关资料的有效证件复印件，否则甲方有权无条件单方终止本协议。
（二）乙方应严格执行甲方制定的行车线路和时间，提供安全、准时、优质、高效的客运服务。乙方应做好通勤车辆的调度、指挥和协调工作，并制定完善的应急预案，确保甲方用车需要，不得延误和影响甲方职工上下班。

（三）乙方所配驾驶员必须技术娴熟、经验丰富、服务规范、举止和用语文明；乙方应加强对驾驶员安全行车的教育及车辆运行秩序的管理，不得私自提前发车、迟到、串线、溜站、甩客；乙方应保证所租车辆干净整洁，定期对坐垫、靠背等设施清洗、消毒，车辆运行途中应保持车内的换气通风，按照与季节相适应的温度调节，以确保行车安全与乘坐舒适。对于因车况(空调、安全性、卫生等)原因一个月连续投拆同一车辆两次的，经查证属实的，乙方应立即整改。乙方驾驶员本着服务的宗旨禁止与员工争吵、打架，情节严重者，甲方有权解除合同，同一驾驶员一个月内被员工投拆两次或三位员工同时投拆的，经查证属实乙方应更换司机，如被投诉车辆得不到明显改善或车况达不到合同承诺的标准以及不更换甲方不认可的驾驶员，甲方有权扣除乙方5000元违约金并与乙方解除合同。
（四）乙方应确保安全行车并将乘车规定明示于车厢内，所租车辆发生的任何事故导致车辆和第三方损失的均与甲方无关，由乙方自行处理。如在上下车和行驶中造成甲方职工人身伤亡和财产损失的，乙方应依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承担一切经济损失、赔偿费用和责任。

（五）乙方车辆因晚点、抛锚、事故、可预见的交通管制以及其他非自然灾害因素不能在规定的时间范围内到达规定站点时，乙方应安排车辆负责转运并及时通知甲方，保证甲方职工正常上下班。转运期间如发生安全事故，造成甲方职工人身伤亡和财产损失的，乙方应依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承担一切经济损失、赔偿费用和责任。如乙方未能将甲方职工按要求送达，则甲方扣除乙方当日通勤车服务费用，并由乙方承担甲方职工上班交通费用和对甲方造成的相关损失；乙方未能将甲方职工按要求送达超过3次以上，甲方有权解除合同。

（六）乙方驾驶员有权监督和规范甲方职工的乘车行为，对违反乘车规定的职工和行为，有权制止，并向甲方管理人员反映，对甲方职工提出的不符合乘车规定和行车安全的要求，乙方驾驶员有权制止和拒载，因此产生的责任和损失由甲方承担。

七、违约与其他

（一）乙方参与甲方通勤车服务采购项目提供的投标文件作为本合同附件，同样具有法律约束力。

（二）除本合同另行约定外，本合同履行期间，任何一方不得以任何理由单方提前终止本合同的履行。如需提前解除合同，应提前一个月书面通知另一方并签署相关协议，否则，视作违约，违约方应向守约方支付壹万元违约金。

（三）甲乙双方因履行本合同发生的一切争议应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应当向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起拆。

（四）本合同一式肆份，甲方叁份，乙方壹份，自双方盖章(签字)后生效。

甲方(公章)：               乙方(公章)：

甲方代表：                 乙方代表：

日    期：                 日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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